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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简称：恒康医疗               证券代码：002219             公告编号：2019-055 

 

恒康医疗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关于对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 

2018 年度财务报告非标准审计意见的专项说明 

的无保留意见的专项说明 

 

瑞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本公司2018年度财务报告的审计机构，

对本公司2018年度财务报告出具了带有解释性说明的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报

告编号：瑞华专函字[2019]62020004号）。根据中国证监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的

有关规定和要求，公司董事会对此作出专项说明如下： 

一、带持续经营重大不确定性段落的无保留意见涉及的主要内容 

根据审计报告所述，我们提醒财务报表使用者关注，如财务报表附注二、2

所述，截止 2018 年 12 月 31 日，恒康医疗公司流动负债大于流动资产 66,782.52

万元，2018 年度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流出 26,909.59 万元，恒康医疗公司尚有

152,142.21 万元金融机构借款将于 2019 年年末到期。这些情况表明存在可能导

致恒康医疗公司持续经营能力产生重大疑虑的重大不确定性。该事项不影响已发

表的审计意见。 

二、出具持续经营重大不确定性段落的无保留意见的理由和依据 

出具带与持续经营相关的重大不确定性段落的无保留意见审计报告的理由 

和依据为《中国注册会计师审计准则第 1324 号——持续经营》第二十一条的

规定，如果运用持续经营假设是适当的，但存在重大不确定性，且财务报表对重

大不确定性已做充分披露，注册会计师应当发表无保留意见，并在审计报告中增

加以“与持续经营相关的重大不确定性”为标题的单独部分，以提醒财务报表使

用者关注财务报表附注中对与持续经营重大不确定性相关事项的披露，说明这些

事项或情况表明存在可能导致对被审计单位持续经营能力产生重大疑虑的重大

不确定性，并说明该事项并不影响已发表的审计意见。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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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审计报告“与持续经营相关的重大不确定性”段落所述事项，截止 2018

年 12 月 31 日，恒康医疗公司流动负债大于流动资产 66,782.52 万元，2018 年

度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流出 26,909.59 万元，恒康医疗公司尚有 152,142.21 万

元金融机构借款将于 2019 年年末到期。这些情况表明存在可能导致恒康医疗公

司持续经营能力产生重大疑虑的重大不确定性。 

三、解释性说明涉及事项不影响我们发表审计意见的依据 

基于获取的审计证据，我们认为管理层编制财务报表时运用持续经营假设是

适当的，但存在重大不确定性，且财务报表对重大不确定性已做出了充分披露。

按照《中国注册会计师审计准则第 1502 号—在审计报告中发表非保留意见》的

规定，该事项不会导致注册会计师发表非无保留意见。因此我们在审计报告中增

加以“与持续经营相关的重大不确定性”为标题的单独部分不影响审计意见，发

表无保留意见是恰当的。 

四、持续经营重大不确定性段落涉及事项对报告期内恒康医疗公司财务状

况和经营成果的具体影响 

上述带有解释性说明的无保留意见涉及事项不会对恒康医疗公司2018年12

月31日的财务状况和2018年度的经营成本和现金流量造成具体金额的影响。 

五、公司董事会对该事项的意见 

公司董事会认为，上述审计意见客观地反映了公司实际的财务状况，并提请

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为应对上述事项，保障公司持续、稳定、健康的发展，切

实维护好全体股东和广大投资者的权益，公司管理层制定了具体的风险应对措施，

包括但不限于： 

1、积极与金融机构协商，获取银行借款续期； 

2、加强应收账款的回收管理，指定专人进行催收，增加公司现金回流。 

3、聚焦核心主业，处置边缘资产；2019 年将公司主要资源集中于核心产业、

医院和药厂，处置部分资产，比如广安医院已于 2019 年 4 实现转让，收回部分

投资。调整部分产业的经营模式，减少费用的支出。 

4、加快战略投资者的引进，恢复提升公司融资能力；尽快引进战略投资者，

增加对公司的投入，消除控股股东债务纠纷对上市公司信用的影响，恢复上市公

司的融资能力，降低上市公司的融资成本。 

    六、备查文件 

1、第五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决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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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第五届监事会第四次会议决议； 

3、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关于恒康医疗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8 年度财务报告

非标准审计意见的专项说明； 

4、独立董事关于对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 2018 年度财务报告非标准审计意见

的专项说明的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恒康医疗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一九年四月二十九日 


